关于市十六届人大第1605150号建议
办理情况的答复意见
尊敬的梁国华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噪声管控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场所噪声管控工作的关心，您提到的建议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：

近年来，围绕噪声管控工作，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队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《阳泉市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部门职责分工》（阳政办函〔2024〕99号）文件精神，以强化宣传教育为突破口，以集中治理商业噪声污染、工地施工噪声扰民为重点，采取开展集中整治和加强日常监管相结合的工作方式，不断加大对商场、铺面播放宣传音响、流动商贩利用喇叭沿街叫卖、工地夜间施工扰民等问题的管控力度，着力查处产生过大噪音、影响市民正常工作和生活的行为，为广大市民营造了一个较为舒适、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。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

一是抓宣传，积极营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。在强化常规宣传的基础上，以大力宣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及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为抓手，教育引导广大经营者、工地负责人充分认识噪声污染的危害性和防治噪声污染的重要意义。通过坚持不懈地宣传，提高了经营者及工地负责人的公德意识、环保意识和文明意识，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。

二是抓重点，集中整治噪声扰民行为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目标，以严格落实门前“三包”责任制为抓手，针对商场、铺面播放宣传音响、流动商贩利用喇叭沿街叫卖、工地夜间施工扰民等行为，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，组织执法人员深入相关商场、铺面、工地，结合“721”工作法（70%的问题用服务手段解决、20%的问题用管理手段解决、10%的问题用执法手段解决），采取一告知、二规范、三处罚的执法方式，加大对噪声扰民行为的查处力度。对情节轻微、态度较好的，下发整改通知，促其限期改正；对情节较为严重、影响较大的，加大处罚力度。近年来，我队共办理噪声污染扰民案件12件，罚款共计19200元。其中涉及工地施工扰民的6件，罚款18000元；装修及喇叭扰民的6件，罚款1200元。

三是抓特殊，形成关键节点常态化工作机制。历年来，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、和谐的环境，每逢国考、省考、中高考等考试期间，均提前部署，积极行动，高效启动服务保障工作。一是重点对考点、居民集中居住区周边和施工工地加强巡查，严查考点500米范围内产生噪声的施工作业，督促各工地在期间严格遵守噪声管理的有关规定；二是重点查处“禁噪”期间擅自违反规定进行施工作业、在考点周围进行产生噪声污染的施工作业等违法行为，做好情况勘查摸排工作，了解掌握在建工地以及装修施工、经营门店等潜在噪声隐患，上门发放《“禁噪”行动倡议书》；三是延伸管控触角，畅通投诉热线，对巡查中发现的问题和市民群众举报的违法行为，做到从快从严从重查处。

四是抓建设，赋能队伍“硬支撑”。为严格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将城管工作力量向基层倾斜，配置约350名执法人员整合成立12支分队，分别进驻城、矿两区下辖的12个街道。同时，成立特勤分队、机动分队、生态新城分队，分别负责市城市管理的机动巡查、检查、执法和生态新城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在全省率先实现了执法力量下沉。去年以来，我队以“四双”（双报到、双服务、双包联、双评价）为抓手，推动督促全队107名党员到社区报到，选派兼职委员16名，与社区签订《结对共建协议书》，将城市管理的触角由纵横主次干道延伸至居民小区，为及时处理小区内噪音扰民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，打通了城管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城市管理是一项长期、复杂而艰苦的系统工程，随着我市城市功能的不断完善和市民整体素质的日益提高，商场、铺面、流动商贩噪声污染和工地施工扰民的问题将会逐步得到有效解决。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队将进一步立足实际，加强部门联动，为全市人民营造一个更加舒适、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，为提升我市整体形象做出更大贡献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市公共场所噪声管控工作的关心，希望您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。

阳泉市城市管理局
2025年10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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